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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百姓关注的收集个人信息方
面，征求意见稿指出，收集个人信息应
当取得个人同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不需要征得个人同意的除外。任何主
体不得以个人不同意收集个人信息或
者撤回同意为由，拒绝提供产品或者

服务，收集个人信息属于提供产品或
者服务所必需的除外。收集敏感个人
信息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收集
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应
当取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的同意。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娜
通讯员 付鹏辉）春暖花开，想要找
工作或者换工作的你，快行动起来
吧。今日，“万人助万企，服务送家
门”——郑州人社春风行动二七专场
招聘会在二七万达广场举行。现场，
140余家单位将为求职者送上 5000多
个岗位。

记者昨日从市人社局获悉，为持
续深入开展“万人助万企”专项活动，
帮助企业招聘急需人才，填补企业用
工缺口，今日上午，郑州人社春风行动

二七专场招聘会在二七万达广场举
行。此次求职服务对象为应往届高校
毕业生、社区未就业人员、年后转岗求
职人员、退役军人、技能型人才等急需
就业群体。

参会招聘企业 140余家，主要是
二七区辖区企业以及郑州区域的国
有企业、外资企业、科研院所、老字号
品牌等百强知名企业，涵盖医药医
疗、生物化工、金融投资、酒店餐饮、
生产制造等多个行业，提供就业岗位
5612个。

万人助万企 服务送家门

二七专场招聘会今日举行
送岗位5000多个

“公司欠债”是指公司需
承担法律义务或责任，一般
以金钱债务最为常见。公司
有独立的人格，其义务和责
任一般独立于其法定代表人
的义务和责任。但是，根据
法律规定，被执行人为单位
的，被限制高消费后，禁止被

执行人及其法定代表人、主
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
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财产选
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
以上舱位的行为。对拒不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
被执行人，人民法院将进一
步加大执行力度。

以案说法

保护个人信息，《河南省数据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收集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同意
收集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同意；

收集不满十四周岁未成年人个人信息，
应当取得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的同意……为了保护自然人、法人和
非法人组织与数据有关的权益，保障数
据安全，促进数据依法开发利用，更好地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记者昨日从河南省
政府获悉，我省就《河南省数据条例(草
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社会意见。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娜

关于公共数据，征求意见稿指出，
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将公共数据视为
本机构或者个人财产，不得擅自增设条
件、障碍，影响公共数据的归集、共享、
开放和利用；数据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
门建立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机制，加强
对政务信息化项目的统筹、整合和共享
管理，避免重复建设；省级数据主管部
门定期组织实施公共数据普查，及时掌

握公共数据资源底数和动态更新情况，
提升数据目录信息精准性、有效性，提
高数据质量和共享效率。

如果您对该征求意见稿有建议意
见，可在4月6日前通过以下方式进行
反馈：

书面意见建议请传真至：0371-
69698126。

电子版请发邮箱：hndsjfg@126.com。

在数据人才支持政策方面，征求
意见稿提到，数据主管部门、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应当将数据领域高
层次、高学历、高技能以及紧缺人才纳
入人才支持政策体系，完善专业技术

职称体系，创新评价标准、提高激励效
能、健全服务机制；公共管理和服务机
构应当强化数据安全组织和人才力
量，采取多种方式培养数据安全专业
人才。

在商场、超市、公园、景区、公共文
化体育场馆、宾馆等公共场所，安装图
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应当为维
护公共安全所必需，遵守国家有关规

定，并设置显著提示标识。收集的个
人图像、身份识别信息，只能用于维护
公共安全目的，非经个人单独同意不
得用于其他目的。

不得将公共数据视为本机构或者个人财产

高层次、高学历等人才信息 应当纳入人才支持政策体系

公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等设备 应当为维护公共安全所需

收集未成年人个人信息 应取得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同意

不支付员工工资

单位被“限高”
可能会影响到你……

欠员工5.2万元工资，员工所在的
单位文创公司被强制执行。记者昨日获
悉，郑州航空港区法院已执结该起案件。
原来，公司被执行后，其法定代表人也被
“限高”，不得不主动登门，到法院求调解并
支付4万元欠款。郑报全媒体记者 鲁燕
通讯员 周晗 王惠姗

安某某在郑州一家文创
公司上班，因公司未向其支付
劳动报酬，安某某向郑州航空
港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申
请仲裁。裁决生效后，文创公
司仍没行动，安某某向郑州航
空港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执
行干警向文创公司送达了执
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等法律
文书，敦促其及时还款。文创
公司仍未按规定向法院报告
财产。执行干警并没有放弃，
一直紧盯该文创公司财产状
况，并向其法定代表人发出限
制消费令，并将其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黑名单”。令人意想
不到的是，还没等执行干警登
门“拜访”，文创公司主动来法
院还钱。

原来，今年春节过后，公
司法定代表人有急事需要外
出，因被法院采取限制消费
措施，在购买高铁票和飞机
票时都被拒绝，无法出“远
门”；公司账户被冻结后对公
司正常经营也产生了巨大影
响，因此想赶紧凑钱还清欠款。

在法院主持调解下，文创
公司一次性向安某某支付款
项 4万元，安某某放弃其他执
行请求。

欠5.2万元员工工资，公司法定代表人被“限高”

■普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
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
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被执行
人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
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
给付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限
制其高消费。该案的法定代
表人也是自然人。法律规定，
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被限制
高消费后，不得有以下以其财
产支付费用的行为：

（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
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等
以上舱位。

（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
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
所进行高消费。

（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
建、扩建、高档装修房屋。

（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
馆、公寓等场所办公。

（五）购 买 非 经 营 必 需
车辆。

（六）旅游、度假。
（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

立学校。
（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

保险理财产品。

法定代表人被“限高”后对其个人的影响

公司被执行，会涉及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等


